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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方路基：  
（一）清表及碾压  
①路基用地范围内的树木、灌丛等在施工前清理完，清理树木等放在路基用地范围外妥善处理。  
②路基用地范围内的垃圾、有机物残渣及原地面以下至少10-30cm内的草皮、农作物根系和表土清除，并堆放在弃土场。场地清理完成后，全面进行填前碾压，使其密实度达到规定要求。  
路基用地范围及取土场范围内树根全部挖除，并将路基用地范围内的坑穴填平夯实。  
③路基用地范围内的水井根据合同要求采用粉细砂填塞，本合同段在K19+047.5和K20+766处各有机井一口。  
④路基用地范围内的旧结构物或其它障碍物，如正在使用，对其妥善安排后拆除。  
原有结构物下部结构拆除到天然河床底部以下30cm，其在河床以外部分拆除到天然地面以下50cm，如其整个或部分处于新建结构物界限之内时，应拆除到使新结构物施工不受影响的范围。  
⑤拆除原有结构物或障碍物需进行爆破或其它作业，必须不能损伤新的结构物。  
⑥清除表面在机土、种植土后，用五铧犁下翻20～30cm，待土质含水量适宜时，掺加5%的消解灰，用旋耕耙将大块土拌碎后，再用稳定土路拌机拌和均匀，在拌和过程中及时检测含水量（要求含水量的计算数值比灰土的最佳含水量大1-2%）。在洒水拌和过程中，人工配合拣出超尺寸颗粒，拌和完成的标志是：混合料色泽一致，没有灰条、灰团和花面，没有粗细集料“窝”，且水份合适、均匀。  
⑦整平碾压  
用平地机整平后，开始碾压，采用“先静压后碾压，先慢后快，先两边后中间”的原则进行碾压，压实度不小于90%。  
（二）土方填筑  
填方施工按“三阶段、四区段、八流程”方法施工。三阶段：准备阶段、施工阶段、整修阶段。四区段：填土区、平整区、压实区、检测区。八流程：测量放样→基底处理→分层填筑→摊铺平整→碾压夯实→检验签证→路基整修→边坡夯拍。路堤基底及路堤每一层施工完成后，将该层宽度、填筑厚度、压实厚度、逐桩标高和压实度等检测资料，报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施工。  
1、原地面处理：  
a、表面应平整密实，无任何松散材料和软弱地点。  
b、临时排水设施：我们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路基填筑施工范围外设置一临时排水沟，并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相结合；排水不能流入农田，也不能引起水沟淤积和路基冲刷。  
c 当基底原状土的强度不符合要求时。进行换填，换填深度一般不小于30cm，并予以分层压实，压实度应符合土质路堤压实度标准。具体换填措施和换填料报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方可施工。  
2、恢复中线：  
在施工路段恢复中线和边线，并标识每层填筑高度。  
3、布土：  
①选料：路基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路基填料最小强度　最大粒径及压实度（重型）  
项目分类 路面以下深度(cm) 填料最小强度(CBR)(%) 填料最大粒径(cm) 压实度(%)  
填方路基 上路床 0～30 8 10 ≥95  
下路床 30～80 5 10 ≥95  
上路堤 80～150 4 15 ≥93  
下路堤 150以下 3 15 ≥90  
零填及路堑路槽下30cm内 0～30 8 10 ≥95  
施工中严禁使用膨胀土。土的液限指数不大于40，塑性指数不大于24。  
②计料：  
根据试验段确定的松铺系数1.25、松铺厚度25cm、压实厚度20cm、路基宽度、干密度，计算需要材料用量，在施工路段用灰粉打上10m×10m空格，确定每格土方用量。  
③布料：  
本工程拟采用4个取土场，分别为：竹园庄土场，运距1km；勾营土场，运距10km左右；苏庄土场，运距7km左右；玉皇庙土场，运距6km左右。  
运土时采用挖掘机装土，自卸汽车运料，运至施工现场后，按照事先计算好的单位面积用量，有收料人员指挥卸车和控制用量。  
路基填筑应采用水平分层填筑法施工，即按横断面全宽分成水平层次逐层向上填筑，如原地面不平，应由最底处分层填起，每填一层，经过压实检验符合规定要求后，再填筑上一层。  
若路基填筑分几个作业段施工，如两段交接处不在同一时间填筑时，则先填地段按1:1坡度分层留台阶；若两个地段同时填，则应分层相互交叠衔接，其搭接长度不小于2米。  
为保证路基边部强度和稳定，施工时每侧超宽50cm填筑，严禁出现倒贴现象。不同性质土分别填筑，每种填料层累计厚度不小于0.5m。  
上路床为3%石灰土,施工时采用路拌法施工。 用稳定土拌和机拌和，拌和深度达到层底，设专人跟随拌和机，随时检查拌和深度并配合拌和机操作手，调整拌和深度，严禁在拌和层底部留有“素土”夹层。拌和时略破坏（1cm左右）下承层的表面，以利于上下层粘结，拌和两遍以上后，先用多铧犁紧贴下承层表面翻拌一遍，然后用稳定土拌和机进行最后一遍的拌和。  
在拌和过程中，及时检查含水量（要求含水量的计算数值比石灰稳定土的最佳含水量大1-2%），洒水距离尽量长，水车起洒处和另一端“调头”处都超出拌和段2m以上，洒水车不能在正进行拌和的以及当天计划拌和的路段上“调头”和停留，以防局部水份过大，拌和机械紧跟在洒水车后面进行拌和，以减少水份流失。  
在洒水拌和过程中，配合人工拣出超尺寸颗粒，消除粗细集料“窝”以及局部过分潮湿之处。拌和完成的标志是：混合料色泽一致，没有灰条、灰团和花面，没有粗细集料“窝” ，且水份合适均匀。  
其他工序同路基填筑。  
4．检测含水量：  
碾压前检测土的含水量，50m检测一点，控制土的含水量在最佳压实含水量2%之内，若土过湿，应用松土机械翻开凉晒；若含水量过小，用洒水车补充洒水。检测人员跟班作业，随时检测其含水量，确保不出现因含水量超大或过小而不能压实。  
5．整平：  
用推土机配合平地机整平。先由推土机将大堆土料按本层控制标高粗略推平，推土机作业时，依据先中心后两边的顺序工作，不能出现局部超薄或超厚，做到均匀布置。  
然后用平地机按照本层虚铺高度精确整平。从中心到两侧按照路基设计横坡2%进行刮平，在填筑下层路基时，适当加大横坡，控制在3-4%之间，以利于排水。测量人员及时检测土方虚铺标高，不合格时立即指挥机械手重新整平，直到达到合格为止。  
6．碾压：  
碾压作业顺序遵循：先两边后中间，先慢后快，先静压后振压，两轮之间相互重叠1/2轮宽的原则。  
①初压：  
先用振动压路机进行初步静压一遍，以暴露潜在的不平整，并用平地机和人工配合进行最后精平。  
②复压  
采用振动压路机，初步采用1.5-1.7km/h振动碾压，然后采用2.0-2.5km/h速度碾压,做到先慢后快，路基90区为4遍，93区为5遍，95区为6-7遍。复压后每2000m2检验8点，检测压实度不合格时，进行补压，直到压实度合格为止，压实后其表面平整度用3m直尺测量，不大于15mm。  
7．碾压时需注意事项：  
①由于本合同段平曲线均不带超高和加宽，碾压时均由外铡向内侧碾压，碾压时应重叠1/2轮宽。钢轮指后轮宽，后轮压完路面全宽为一遍。  
②严禁压路机在已完成或正在碾压路段上调头或急刹车，应保证碾压表面平整、密实无轮迹。  
8．当路基产生病害如出现“软弹”现象，应及时将软弹部分清除，并做换填石灰土处理，分层碾压夯实（每层15cm）。  
9．质量检验：  
外观鉴定：（1）表面平整、密实，曲线圆滑，边线顺直。  
（2）边坡坡面平顺、稳定。  
（3）边沟整齐，沟底无阻水或积水现象。  
土方路基检查项目  
项次 检 查 项 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压实度（%） 埝填及路堑上路床（m） 0～0.3 ≥95 按JTJ071-98附录B和JTJ059-95检查密度法：每2000m2每压实层测4处  
路堤（cm） 0～30 ≥95   
30～80   
80～150 ≥93   
＞150 ≥90   
2 弯沉（0.01mm） 不大于设计计算值 按JTJ07-98附录I和JTJ059-95的要求检查  
3 纵断高程（mm） +10，-15 水准仪：每200m测4点  
4 中线偏差（mm） 50 经伟仪：每200m测4点，弯道加测HY、YH两点。  
5 宽度（mm） 不小于设计值 米尺：每200m测4点  
6 平整度（mm） ≤15 3米直尺：每200m测4处×3尺  
7 横坡（%） ±0.5 水准仪：每200m测4个断面  
8 边坡 不陡于设计值 每200m测4处  
按上述检查项目经自检并经监理工程师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二、挖方路基  
1、路基开挖采用挖掘机横挖法，即以路堑整个横断面的宽度和深度，从一端或两端逐渐向前开挖。  
2、挖除的土料经过试验检测符合路基填料要求的用于路基填筑，不合格的材料堆放在监理工程师批准的地点，严禁堆放在桥墩台处、暗河口处。  
3、边坡用人工分层修刮整平、拍实，保持边坡稳定。  
4、挖方路基施工标高，因考虑其压实的下沉量，其值由试验确定。  
5、排水设施：挖方路堑上做截水沟。截水沟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相结合，流水不能入农田、耕地。引、截排水设施的位置、尺寸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规定施工。  
6、路基开挖后，用平地机整平，压路机碾压后按土方路基检测项目进行质量检验。  
三、软弱土质或淤泥处理（多见低洼处或河沟、池塘）  
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处理方法（处理方案须经监理工程师批准）  
（一）挖除换填：  
按图纸或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将原路基一定深度和范围内的淤泥挖除，换填符合规定要求的材料。换填时，应分层铺筑，逐层压实，使之达到规定的压实度。  
（二）抛石挤淤  
抛石挤淤应按图纸或监理工程师的要求进行，当软土地层平坦时，从路堤中心成等腰三角形向前抛填，渐次向两侧对称地抛填至全宽，使泥沼或软土向两侧挤出。当软土地层横坡陡于1：10时应自高侧向低侧抛投，并在低侧边部多抛填，使低侧边部约有2m的平台顶面，待片石抛出软土面或抛出水面后，应用较小石块填塞垫平，用重型压路机压实。  
（三）碎石垫层  
a．按图纸或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在清理的基底上分层铺筑符合要求的砂或砾垫层，分层铺筑松厚不得超过200mm，并逐层压实至规定的压实度。压实的方法应根据地基情况而选择振动法（平振、插振、夯实等）、水撼法、碾压法等。若采用碾压法施工时，应控制最佳含水量。砂砾垫层应宽出路基边脚0.5~1.0m，且无明显的粗细料离析现象。两侧端以片石护砌，以免砂料流失。  
b．填筑砂砾垫层的基面和层面铺有土工布时，在砂砾垫层上下各厚100mm层次中不得使用轧制的粒料，以免含有裂口的碎砾口损伤土工布。  
（四）灰土垫层  
当软弱土层的厚度在1~3m范围内时，也可考虑用灰土垫层来提高地基承载力，通常灰土为石灰土或二灰土（石灰粉煤灰）。  
a．石灰土垫层施工前必须对下卧地基进行检验，如发现局部软弱土坑，应挖除，用素土或石灰土填平夯实。  
b．施工时应将灰土拌和均匀，控制含水量，如土料水分过多或不足时应晾干或洒水润湿，以达到灰土最佳含水量。  
c．分层松铺厚度按采用在压实机具现场试验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松铺厚度应不大于300mm，分层压实厚度应不大于200mm。  
d．压实后的灰土应采取排水措施，3天内不得受水浸泡。灰土垫层铺筑完毕后，要防止晒雨淋，应及时铺筑上层。
